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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
可以公开 

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连市监办复〔2023〕68 号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  波 
 

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

第 42110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秦岭委员： 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“直播带货”行业规范管理的提案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网购消费升级日益加速，“直播带货”作为一

种新兴的网购方式得到了快速增长，亦已成为近年来推动我

市电子商务发展的新动能，也出现了经营者售卖假冒伪劣商

品、网络主播夸大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。2020 年以来，连云

港市场监管系统针对直播带货特点，积极探索监管工作新思

路、新方法，大力构建节点化、全链条、多维度的网络市场

综合治理体系，为持续增强直播电商发展创造优良的生态环

境。 

一、“横向联动”加强机制建设，推进监管方式创新。 

一是部门联动共建协同监管新格局。根据政府机构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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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2020 年调整完善了“连云港市网络市场监管部门联席

会议制度”，制定工作规则，明晰部门职责，健全情况互通、

信息共享、高效协作的工作机制，加强共管共治。二是政企

合作创建联动共治新机制。正如您提案中提出的，“直播带货”

在参与主体、经营架构、交易流程乃至信息传播方式等方面

均有别于传统的网络交易活动。为此，我局与快手电商平台

签订了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围绕市场主体信息共享、投

诉举报快速处置、负面主体同步处罚、舆情联动快速处理等

方面，建立了部门联席会议工作制度。针对经营者查无下落、

涉嫌“虚假登记”等问题，开展联合治理，推动平台实施“实

名登记”到“实人认证”，提高问题产品溯源和消费者投诉

举报的处置能力。三是强强联手构建执法协作新模式。与阿

里巴巴开通了“红盾云桥”网络服务直通车，在网络案件协

查、案件线索移送、网络打假维权等方面进行执法合作，打

造“市监执法+平台技术”的执法新模式，共同维护网络市场

交易秩序。 

二、“纵向协同”加强监测监管，提升智慧监管能力。 

一是监测规范提升风险预控能力。制定印发了《连云港

市网络市场交易信息监测暂行办法》，强化网络交易信息监

测，加强违法行为筛查和问题梳理，有效提升网络市场监管

和风险预控能力。今年，针对东海水晶虚假标识、灌云主题

服饰缺少标准等突出问题，指导东海、赣榆开展质量提升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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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强化问题源头治理。二是系统集成推动监测结果落地。

开发了“连云港市互联网监测管理系统”，实现了覆盖市、

县（区）、分局三级监测信息全流程闭环式管理，保证投诉

举报、监测线索核查件件有落实，维护网络交易市场秩序。

三是评估指导落实平台管理责任。近年来，我局不断推进电

商平台主体管理责任的落实。建立网络交易监管工作联系点、

制定帮扶和管理清单、组织开展评估性检查，通过约谈、提

醒、下发行政指导意见函等多种形式，督促平台履行信息核

验、登记档案管理、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等平台管理责

任，加强事前规范指导，实现“关口前移”。 

三、“规治并举”加强执法整治，打造公平竞争交易秩

序。 

一是协同管网推进融合治理。围绕重点领域、关键环节，

连续四年多部门联合开展“网剑行动”、电子商务领域专项

打假“清网行动”、“清朗”等系列专项行动，严厉查处网络

虚假违法广告、刷单炒信、商标侵权、假冒伪劣等侵害消费

者利益的违法行为。今年 4 月我局印发了《开展网络直播带

货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，部署开展对网络直播带货专项整治。

二是民生发展强化监测监管。2022 年以来，先后组织开展疫

情相关防护用品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、“6.18”网络促销、“长

江禁捕”、“打非断链”、知名医院被冒名等网络交易专项监测，

梳理各类违法线索 230 余条，下架终止服务 9 条，责令改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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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条，下发行政建议函 3 份，移交案件线索 169 条，严厉打

击各类网络交易违法行为。开展网售食品等重点商品抽检

300 余批次，对抽检不合格商品及时通过电商平台进行清理

下架，维护消费安全。三是示范引领创新服务举措。通过对

赣榆“直播带货”中食品投诉举报问题梳理、工作调研，牵头

召开直播电商问题会办会议，印发了《关于规范冷冻食品（包

括水产品、海鲜）销售行为的通告》，从严格冷冻水产品冰

衣限量、明码标价规定等方面，规范冰冻食品（含食用农产

品）销售行为，加强源头品控。 

目前，针对“直播带货”监管的法律法规逐步得到完善。

依据 2019 年实施的《电子商务法》，2021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

局制定了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

室、公安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

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

《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规定了直播平台的电商

平台属性，明确界定了直播营销活动中网络平台、商品经营

者、网络直播者的角色定位和各参与方的责任义务。规定平

台对运营者、营销人员身份真实性的核查、制定营销商品和

服务负面目录、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、有关信息记录保存

不得少于 3 年等管理义务。今年 5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《互联

网广告管理办法》，确认了网络直播营销行为既是一种销售

行为又是一种广告宣传行为。直播营销人员以自己的名义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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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形象对商品、服务作推荐、证明，构成广告代言的，应当

依法承担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，造成消费者损害的，广

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。但由于直播营销具有

主体身份多样性、平台复合多元性、主播跨区域经营性、直

播随机性强等复杂原因，目前全国尚未形成有效的监测技术

手段和智慧监管体系，对网络主播的监管多是通过对直播平

台的监管实现的，导致部门监管的延迟与滞后，成为管理部

门的监管“痛点”。 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按照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网络

直播营销管理办法(试行)》和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等有

关规定，针对直播带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在积极做好平台

管控治理、开展社会宣传、畅通维权机制等工作基础上，坚

持标本兼治，充分发挥各种监管手段，提升监管质效，重点

落实四项措施： 

一是推进直播带货等网络市场重点违法行为综合治理，

使直播带货中的产品质量货不对板、销售“三无”假冒伪劣

商品、进行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； 

二是加强网络主播等头部电商的规范指导。制定《主播活动

指引》相关意见或标准，明确直播商品或服务负面清单，强

化主播主体责任，规范直播带货行为；三是牵头开展多部门

联合的“网剑行动”，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，

强化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，营造良好的网络营销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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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；四是围绕东海水晶、灌云主题服饰、赣榆海鲜等特

色产业园区的区域电子商务特点，开展直播营销等新业态新

模式调研，厘清其法律属性及监管事项，积极指导相关县区

开展质量提升行动，不断推进线上线下协同治理，探索对直

播营销的有效监管途径。 

 

 

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3 年 7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联 系 人：俞广 

联系电话：18961360218 


